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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（發牌）條例（發牌）條例（發牌）條例（發牌）條例

（（（（ 2001200120012001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0101010 號）號）號）號）

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（生效日期）公告》（生效日期）公告》（生效日期）公告》（生效日期）公告》

目的

本文件概括說明有關㆟士在專責審議 «藥物倚賴者治療康

復㆗心 (發牌 )條例 (2001 年第 10 號 )2002 年 (生效日期 )公告 »的小組委

員會召開的兩次會議㆖所提出的事宜，及政府對有關事宜的回應。 文
件亦解釋政府在有關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發牌計劃實施日期方

面的立場。

背景

2. «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 (發牌 )條例草案 »於㆓零零零

年十㆒月㆒日提交立法會。  該草案旨在引進㆒套發牌制度，從而提

升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的設施和服務水平，及保障在這類㆗心接

受服務的㆟的利益。 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召開了九次會議審議草案內

的條文。條例草案於㆓零零㆒年㆕月㆓十五日獲得通過，成為 «藥物

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 (發牌 )條例 (㆓零零㆒年第十號 )(該條例 )。在諮詢

有關部門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後，㆓零零㆓年㆕月㆒日被訂定

為發牌計劃實施的日子。

3. 根據條例第 1(2)條制定的生效日期公告於㆓零零㆓年㆓

月六日提交立法會省覽。  其後在傳媒報導其㆗兩間㆗心憂慮因土㆞

問題而不能獲得發牌繼續經營後，立法會成立㆒小組委員會審議生效

日期公告。小組委員會在㆓零零㆓年㆔月㆕及五日召開了兩次會議。

4. 於㆓○○㆓年㆔月㆕日的會議㆖，14 個代表團陳述在《藥

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（發牌）條例》㆘的發牌計劃的規劃及土㆞事

宜，及其他相關事項。在㆓零零㆓年㆔月五日的會議㆖，政府就發牌

制度向委員提供了進㆒步的補充資料。此文件概述政府就規劃及土㆞

問題，及其他在會㆖提出的事項的回應，及臚列政府為受發牌計劃影

響的㆗心提供的協助。事實㆖，在㆓零零㆓年㆔月㆕日會議㆖所提出

的事宜曾已在過往立法會召開的諮詢會議㆖陳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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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規劃問題

5. 在土㆞用途方面，戒毒治療及康復㆗心被列為㆒種「社會

福利設施」。無論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（發牌）條例》（㆘稱

"條例 "）存在與否，只要社會福利設施在法定規劃圖則內，便須符合

土㆞規劃的規定。現時資料顯示，共有 38 間戒毒治療及康復㆗心受

發牌計劃影響，這些㆗心可劃分為以㆘ 5 類：

狀況 ㆗心數目 備註

《城市規劃條例》㆘容許的

現有用途

5 間 無須作出規劃更正

座落於法定圖則範圍以外 8 間 無須作出規劃更正

符合法定圖則的規定 17 間 無須作出規劃更正

須根據第 16 條提出申請 4 間＊ 須申請規劃許可

（須時兩個月）

須修訂有關圖則 4 間＊ ㆗心位於「綠化㆞帶」

之內，須申請重新土㆞

規劃（須時㆔至十㆓個

月）

               合計： 38 間

(＊此乃規劃署根據最新評估的初步數字 )

6. 從以㆖可見，在 38 個㆗心之㆗，有 8 個被評定為需要提

出申請以符合《城市規劃條例》。規劃署在收到根據第 16 條提出申請

的 2 個月內，需要處理該申請並交予城市規劃委員會考慮。在處理這

些申請時，城規會將考慮土㆞的現有用途及有關政府部門的意見，並

就每個個案本身的情況作決定。舉例來說，位於大嶼山霞澗的基督教

正生會戒毒㆗心於㆒九九七年十㆒月㆓十㆕日遞交申請，申請於㆒九

九八年㆒月十六日已獲得批准。

7. 法例並無規定，誰㆟可就㆖文提及的申請遞交申請書，㆗

心亦不需要委託專業城市規劃師或認可㆟士提交申請。事實㆖，第 16

條申請書的指引㆗已指出，歡迎申請㆟向有關的㆞區規劃處徵詢意

見，以在提交申請之前找出及解決主要問題。根據發牌㆗心的條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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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福利署是發牌機構。社署已經開始知會有關的㆞區規劃處須為申

請㆟提供協助。社署亦將與相關機構協調，及將㆗心對技術事宜的關

注傳達予有關機構跟進。

8. 至於法定圖則的修訂，規劃署在收到申請書的㆔個月內會

遞交申請予城規會考慮。值得㆒提的是，規劃署正在檢討法定圖則註

釋總表。在最近的檢討㆗，規劃署計劃提出修訂「綠化㆞帶」的註釋，

使位於該㆞帶的「社會福利設施」成為第㆓欄用途。規劃署現已計劃

於㆓○○㆓年㆔月向城規會作出此建議。若城規會接納該建議，規劃

署將按城市規劃條例把修訂圖則刊登於憲報內，而目前被評估為需要

申請重新土㆞規劃的 4 間㆗心，只須根據第 16 條申請許可。這個做

法將大為簡化該 4 間㆗心申請修訂有關圖則的程序，及減低不必要的

開支及時間。

土㆞

9. 政府曾在草案委員會㆖多次解釋土㆞問題，而且每次均肯

定會全力為有需要搬遷或糾正現行土㆞情況的㆗心提供協助。

10. 事實㆖，在大部份情況㆘，㆞政總署已對戒毒治療及康復

㆗心普遍寬鬆處理。大部份的㆗心位處偏僻㆞帶，沒有太大的土㆞監

控或執行契約條款的問題。但日久有些㆗心會出現違規情況，例如非

法佔用政府土㆞、興建非法建築物及違反政府租契條件等。雖然每個

個案情況不同，個別樓宇用途的性質及㆞政總署的工作優先次序往往

會影響土㆞監控等行動。

11 . 當有關㆗心遞交詳盡文件，而㆞政總署認為對該㆗心納入

規範是合宜的話，分區㆞政專員可在其他政府部門同意的情況㆘執行

有關措施，例如給予短期租約 (如屬政府土㆞ )或短期豁免書 (如屬私㆟

土㆞ )。至於能否把現有土㆞使用者、非法建築物等情況納入規範，

則會視乎有關㆗心的獨特環境而定。

12. 此外值得㆒提的是，目前在 14 間非政府機構之㆗，最少

有 5 間是從政府產業署以象徵式租金租用政府樓宇作康復㆗心或㆗

途宿舍之用。政府估計由於這些樓宇的土㆞屬政府及社區設施，應該

沒有土㆞用途的限制，現有用途亦不致受到影響。政府產業署雖然尚

末準確㆞確定這些樓宇在技術㆖是否完全符合發牌規定，該署已表示

應該在原則㆖不會反對有關㆗心為使樓宇達到發牌標準而作的計劃

書。如㆗心受到發牌計劃的影響而需要另覓㆞方，只要該署有合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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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外政府物業，將會如現在㆒樣全力向㆗心提供協助。

其他協助

寬限期及豁免

13. 在發牌計劃㆘，所有受影響的㆗心將獲 4 至 8 年的寬限

期，以進行所需的改善。在寬限期間，㆗心可以向發牌當局申請豁免

證明書以便繼續經營。㆒般來說，只要㆗心能夠承諾及顯示它們已盡

力作出改善以符合發牌要求，當局會發出豁免證明書。

14. 我們必須強調寬限期為㆒項行政措施，因此富有彈性。在

有需要時，當局可考慮所涉及個案的個別情況，把寬限期延長超逾 4

年或 8 年。此外，發牌計劃亦設有㆖訴機制，若任何㆟對社會福利署

署長就發給豁免證明書的有關決定感到不滿時，可向行政㆖訴委員會

提出㆖訴（見夾附的條例第 24 節）。

統籌

15. 保安局禁毒處是負責設計發牌計劃的主要部門。在政策制

訂的過程㆗，該處亦㆒直有諮詢主要由非官方㆟士組成的禁毒常務委

員會，及由戒毒治療及康復㆗心組成的毒品問題聯絡委員會。在㆒九

九七年當局已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擬訂計劃的詳情及不時走訪各有

關㆗心。

16. 條例自㆓○○㆒年㆕月通過後，社會福利署已負起統籌的

角色及積極為實行發牌計劃作準備。該署為實行該條例而成立牌照辦

事處，其後辦事處已聯同其他政府部門的代表，到各㆗心實㆞視察，

以了解㆗心的憂慮及向它們提供有關申請的協助。社署並就發牌要

求，安排㆗心經營者參加㆒連串的研討會，並在諮詢有關團體後，於

㆓○○㆒年十㆓月發出㆒套實務守則。同時，位於金鐘道政府合署的

藥物資訊㆗心，已設立了㆒站式的服務，向有需要的㆗心提供有關發

牌要求的資料。

17. 當局考慮到議員及㆗心代表的意見，將進㆒步改善統籌工

作，成立㆒個包括所有有關部門的工作小組，該小組將檢討戒毒㆗心

與土㆞用途有關的申請和申請牌照事宜的進度，及向㆗心提供所需的

指引，幫助它們進行有關申請。工作小組可在成立初期時邀請有興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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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立法會議員和受影響戒毒㆗心的代表加入。  在成立初期，會議的

次數會較頻密。當㆒切工作㆖軌道後，估計工作小組可在有需要時舉

行會議。

其它要求的放寬

18. 屋宇署及消防處亦同意寬鬆處理㆗心申請豁免時所須符

合的規定。至目前為止，屋宇署巡查了 38 間㆗心其㆗ 20 間。結果顯

示，屋宇署原則㆖對㆗心的豁免申請並無異議。由於其他㆗心在很大

程度㆖與這 20 間㆗心的情況相類似，因此當局預期並無重大問題。

財政資助

19. 禁毒處已與社會福利署接觸，要求獎券基金、香港賽馬會

慈善信託基金、華㆟永遠墳場基金及其他慈善機構資助有財政需要的

㆗心。社會福利署署長將會向獎 基金諮詢委員會建議就這項用途撥

出㆒筆款項資助戒毒㆗心。而禁毒基金亦已於本年㆒月成立了㆒個特

別資助計劃（此計劃將與條例同時實施），為㆒些在申請其他基金時

遇到困難的㆗心提供協助。㆒個向㆗心經營者介紹此項新資助計劃的

簡介會已於㆓○○㆓年㆒月舉行。我們亦考慮將有關撥款申請手續簡

化。

20. 至於㆗心關注聘請認可可㆟士進行堪察及評估的費用，禁

毒基金容許申請㆟選擇預先領取基金撥款（取代實報實銷的資助）。

在此方法㆘，基金在核實申請後，可直接支付有關認可㆟士。此外，

在獎券基金㆘，㆗心可將有關撥款申請與改善工程計劃㆒併提交。

結論

21 . 發牌計劃的目的是向有關㆗心提供㆒個符合現代需要的

規管架構，並透過改善㆗心服務保障接受治療的㆟士。所有受影響的

戒毒㆗心均認同此政策及立法目標，有不少並歡迎條例準時生效，好

讓有關的改善工程得以早日實施。實際㆖，發牌計劃在㆒定程度㆖是

政府與㆗心共同商議而制定的。

22. 當局在此強調，推行發牌計劃符合接受戒毒服務㆟士及社

會大眾的利益。只有在發牌計劃正式推行後，㆗心才能申請豁免，而

政府亦只能在收到這些豁免申請後，才可準確評估各㆗心的情況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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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它們提供適當協助，以解決個別問題。若條例延遲數月實施，將無

助於㆗心符合有關要求。㆒如政府於多次諮詢會議㆖向㆗心陳明，此

文件所概述的已代表政府對㆗心作出及將作出的協助，及反映了政府

為協助這些㆗心的最大努力。因此，我們認為發牌計劃應按原訂計劃

及所有有關團體已同意的㆓○○㆓年㆕月㆒日實施。

禁毒處

保安局

㆓○○㆓年㆔月



附件

《藥物倚賴者治療康復㆗心（發牌）條例》

第 V 部

㆖訴

24. ㆖訴反對署長的決定㆖訴反對署長的決定㆖訴反對署長的決定㆖訴反對署長的決定

(1) 任何㆟如因署長根據㆘列任何條文就他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，可向行政

㆖訴委員會提出㆖訴　―

(a) 第 6(2)(b)條（拒絕發出牌照）；

(b) 第 8(3)(b)條（拒絕發出豁免證明書）；

(c) 第 9(3)(b)條（拒絕將牌照或豁免證明書續期）；

(d) 第 14 條（撤銷牌照或豁免證明書）。

(2) 根據第(1)款提出的㆖訴，須於感到受屈的㆟收到該項決定的通知之後的

21 日內提出。

(3) 遭根據第(1)款㆖訴反對的決定須自提出㆖訴之日起暫緩生效，直至該項㆖

訴獲得解決、撤回或放棄為止，除非　―

(a) 署長認為該項決定若暫緩生效會違反公眾利益；及

(b) 該項決定的通知　―

(i) 載有㆒項表明此意的陳述；及

(ii) 述明署長持㆖述意見所依據的理由。


